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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顿旦不慎，将林芝县八一镇双拥路 117 道班后面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林县规 2007-04#）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格桑顿旦

2020年 3月 27日

声 明
本人拉巴次仁名下小型汽车藏 G·A3572 号牌车辆因

自然灾害灭失，无法找到实体，现向车管所申请注销登记，

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拉巴次仁

2020年 3月 27日

声 明

西藏立杨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住所由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浙江小区 A 区 1 栋 1 单元 301 室迁入“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城北区当热东路畜科所安居苑 1 栋 2 单元 407”，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240110000562）、财务专用章（编号：

5424011000056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立杨劳务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声 明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奖励举报涉及“扫黄打非”有关非

法活动（以下简称“有关非法活动”）的有功人员，

规范全区“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推动“扫黄打

非”工作深入开展，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

办公室、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四

部门联合印发的《“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各级“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扫黄打非’

部门”），对举报人员以书面、来访、电话、电子邮

件、互联网或者其他形式，举报涉及“扫黄打非”

的有关非法活动，经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

后，按规定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三条 向各级“扫黄打非”部门提供线索并

形成“扫黄打非”部门挂牌督办案件的有功人员，

按本办法予以奖励。

第二章 举报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举报下列非法行为属于本办法奖励

范围：

（一）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寄

递、储运含有下列违禁内容的出版物（含网络出版

物）行为：

1.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如攻击诋毁

党和国家领导人、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如鼓吹

“大藏区”“高度自治”“中间道路”等；

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

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

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如制作、传播、宣扬含

有暴力恐怖，挑拨、煽动不同宗教信仰、同宗教不

同教派信众敌视、对抗、冲突等宗教极端思想等；

5.宣扬邪教、迷信的；

6.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宣扬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

内容的，如“攻击中央治藏方略和党的民族宗教政

策”等。

（二）出版、制作、印刷、复制、发行、传播、寄

递、储运淫秽出版物（含网络出版物）、印刷品及相

关信息的行为。

（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

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以及其他

作品，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四）擅自印刷、复制、出版或大量寄递、储运

他人及相关企业、单位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

的行为。

（五）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者擅自

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业务，擅

自从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编印、发送活动。

（六）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

出版出版物及设立网站。

（七）擅 自 印 刷 或 者 复

制、发行境外出版物，非法进

口境外出版物、非法携带有

违禁内容或超出个人自用数

量的境外出版物入境，如“非

法携带、寄递‘藏独’反宣品

入境”等。

（八）买卖书号、刊号、版

号及相关许可证书的行为。

（九）淫秽色情网站、客户

端和其他网上淫秽色情信息；

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即时通讯

工具、网络存储及存储介质等

方式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十）制作、复制、出版、贩

卖、传播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的

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印刷品

以及相关信息。

（十一）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危害社会

公德、公序良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低俗、庸俗、媚俗的出版物(含网络出版物)及相关

信息。

（十二）因出版物（含网络出版物）和印刷品内

容问题，可能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或引发社会不稳

定因素的线索。

（十三）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以及制作、

传播假新闻的违规违法行为；在互联网上假冒新

闻媒体、新闻网站和新闻记者，打着舆论监督名义

进行诈骗、敲诈的行为。

（十四）新闻出版单位及从业人员涉及新闻出

版相关工作的违规违法行为。

（十五）利用网络平台和相关渠道，针对境内推

销、传播有违禁内容的境外出版物及相关信息行为。

（十六）其他可能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

全的涉“黄”涉“非”问题。

第五条 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事实及相关证据。

（二）举报内容经相关“扫黄打非”部门核查确

认，属于第一举报人。

（三）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举报奖

励范围：

（一）“扫黄打非”部门工作人员的举报。

（二）属于申诉案件的举报。

（三）侵权盗版等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的举报。

（四）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

第七条 对举报有功人员的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于一般举报有功人员，举报非法出版活

动（含网上网下）按照每案所涉及出版物（包括内部

资料性出版物）经营额的 2%以内的奖励金予以奖

励（个案奖励金不超过 60万元）；不能核实经营额

（违法所得）或经营额（违法所得）低于 5万元的，视

案件情况给予1000元至5000元的奖励。

（二）举报非法出版活动的生产、经营和运输

等设备的，按每案罚没款 10%以内予以奖励；如未

能形成罚没款，可按没收设备依法拍卖所得的 5%

以内予以奖励（上述个案奖励金均不超过 60 万

元）；经核算，奖励金不足 1000 元的，按 1000 元标

准予以奖励。

（三）举报非法光盘生产线非法复制光盘的，

按照每条生产线 10 万元至 20 万元予以奖励；举

报正规光盘生产企业未经授权擅自复制光盘，按

照 1 万元至 10 万元的奖励金予以奖励；举报集成

刻录生产盗版光盘的，按本条第二项执行。

（四）举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含有政

治性、涉藏违禁内容的出版物、宣传品及有害信息

的，举报对象被依法处理，或有害信息被删除后，

给予举报人 1000 元奖励；对形成行政处罚案件

的，给予举报人 1000 元至 5000 元奖励；对形成刑

事案件的，给予举报人 5000元至 1万元奖励；对提

供重大违法案件线索、为打击网上违法犯罪行为

做出重要贡献的，每条给予 2万元至 5万元奖励。

（五）举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色情、凶杀暴力等违禁内容以及其他校园欺凌、

自杀自残、虐童施暴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危害社会公德的网站、客户端以及网络社交平

台、即时通讯工具、网络存储及存储介质等，举

报对象被依法处理，或有害信息被删除后，给予

举报人 1000 元奖励；对形成行政处罚案件的，

给 予 举 报 人 1000 元 至 5000

元奖励；对形成刑事案件的，

给予举报人 5000 元至 1 万元

奖励；对提供重大违法案件

线索、为打击网上违法犯罪

行为做出重要贡献的，每条

给予 2 万元至 5 万元奖励。

（六）举报新闻敲诈、假新

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

擅自设立或者伪造、假冒出版

单位的，给予 1000 元奖励；对

形成行政处罚案件的，给予举

报人 1000 元至 5000 元奖励；

对形成刑事案件的，给予举报

人5000元至1万元奖励。

（七）举报买卖书号、刊

号、版号及许可证书等新闻出

版 相 关 工 作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按本条第六项执行。

（八）举 报 擅 自 印 刷 或

者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非法进口境外出版

物、非法携带有违禁内容或超出个人自用数量

入境的；举报利用网络平台和相关渠道，针对

境内推销、传播有违禁内容的境外出版物及有

关信息的，给予举报人 1000 元的奖励，形成行

政处罚及刑事案件的，每案给予举报人 1000 元

至 1 万元的奖励。

（九）举报反映出版物（含网络出版物）、印刷

品及相关信息内容存在问题，可能影响意识形态

安全或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给予举报人 1000

元奖励；形成行政处罚和刑事案件的，每案给予举

报人 1000元至 1万元的奖励。

（十）举报反映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的其他涉“黄”涉“非”问题和线索，并对妥善处置

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给予举

报人 1000元至 1万元的奖励。

（十一）举报的有关非法活动被列为全国“扫

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或自治区“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或有其他特殊

重大贡献者，奖励金可以报自治区“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审批后适当增加，最高不超过本办法

规定的奖励金额上限。

（十二）一人向不同的“扫黄打非”部门举报同

一非法行为的，只能获得一次奖励；两人以上先后

举报同一非法行为的，奖励第一举报人；两人以上

共同举报同一非法行为，由受理举报的“扫黄打

非”部门确定奖励金额后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

商不成的，奖励平均分配。

第三章 举报方式

第八条 公众可通过信件、电话、传真、邮箱

等方式进行“扫黄打非”举报。

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

受理方式：

1.举报受理地址：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 1

号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安全监管处（西藏自治区“扫

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举报受理电话：0891-6177260；

3.举报受理传真：0891-6360785；

4.举报受理电子邮箱：xizang@shdf.gov.cn。

各地市、县（区）“扫黄打非”部门也要公布相

应的举报受理方式。

第四章 举报奖励程序与监督

第九条 举报奖励部门应在查证属实、案件

作出行政处罚或刑事立案、删除有害信息后 30个

工作日内，告知符合本奖励办法规定的举报人是

否接受奖励及接受奖励程序。

举报人在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按照举报奖励金发放程序，由本人在举报受理

表上签字并履行签收、提供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

件复印件等手续。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

弃。奖金发放相关资料由“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定

专人负责保管，并严格保密，财务核销手续需保留

相关签报复印件及奖金发放对应证明。

第十条 对举报有功人员的奖励金，由受理

举报的“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放。

第十一条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

同意并经主管领导批准，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

身份、居住地等信息，违者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

和责任人的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举报人员进行打击报

复，违者依法依纪追究其责任。

第十二条 基层“扫黄打非”网格员、志愿者

等举报本网格内涉及“扫黄打非”相关线索的，纳

入举报奖励，具体要求及奖励标准由地市、县（区）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

第十三条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举报奖

励，按照本办法执行。如属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不予奖励。

第十四条 自治区和各地市、县（区）分别安

排经费用于奖励举报有功人员。各地市、县（区)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本办法，会

同财政及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的举报奖励办法，

有关办法报上级“扫黄打非”办公室备案。

第十五条 各级“扫黄打非”部门会同财政部

门，制定奖励资金使用办法，确保专人负责、专款

专用、专账核算，奖励经费的使用由同级财政部门

负责监督，审计部门予以审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西藏自治区“扫黄打非”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9 月 12 日起施

行。2000年 4月 6日由西藏自治区“扫黄打非”领

导小组、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公安厅、

西藏自治区版权局、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联合

发布的《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

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西藏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各地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财政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

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扫黄打

非”工作的积极性，有效打击制售侵权盗

版等非法出版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净化

出版物市场和网络文化空间，根据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

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四部门联合

下发的《关于印发〈“扫黄打非”工作举报

奖励办法〉的通知》（扫黄打非办联〔2019〕

6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西藏自治区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西藏

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西藏自治区版权局联合修定了 2000 年 4

月发布的《对举报“制黄”“贩黄”侵权盗

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

法》。现将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扫黄

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印发你们，请

按照相关要求，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西藏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西藏自治区版权局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王洪连，1972 年出生，藏族，青海省

大通回族土家族自治县人。1990 年 12

月入伍，在武警日喀则市总队南木林县

中队服役。他热爱学习、乐于助人，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工作认真负责，随

时随地发挥着一个优秀共青团员的表

率作用。中队有位战士叫卡先太日，由

于听不懂汉语和日喀则的藏语方言，工

作、学习和生活都十分不便，王洪连主

动承担起了帮助任务，经常教他读书写

字，并从生活上体贴、关心他，使他进步

很快。不久，卡先太日就能和家人通信

了。卡先太日的父母在信中赞扬王洪

连无私帮助自己的儿子，使其成长这么

快，他们感到高兴和欣慰。另一位刚入

伍 不 久 的 新 战 士 李 发 吉 常 常 对 战 友

说：“王洪连真像是我的兄长，不仅在

生活上关心我、工作上帮助我，而且每

次训练他都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帮我

纠正姿势、纠正动作，不厌其烦地做示

范……”王洪连和战友们还经常利用休

息时间到南木林镇敬老院帮助孤寡老

人，给老人们理发、洗衣服、打扫卫生，

给他们带去酥油、糌粑、营养品、药品

等。1991 年，王洪连被共青团南木林县

团委评为”优秀共青团员“。

1992年 5月 9日傍晚，王洪连和往常

一样在看过《新闻联播》之后，与几位战

友来到中队球场上打篮球。晚 8点左右，

雪麦村妇女央吉在路过距县中队 50米远

的湘河吊桥时，不慎掉入 4 米多深的河

中，王洪连和战友们听到与央吉同行的

藏族同胞的紧急呼救后，迅速朝出事地

点跑去，冲在最前面的就是王洪连。当

看见央吉在激流中拼命挣扎，王洪连义

无反顾地跳入河中，奋力向央吉游去。

在他先后两次向央吉靠近时，激浪都将

他们卷开。在同冰冷刺骨的河水搏斗

中，王洪连终于抓住央吉，竭尽全力游向

岸边，突然，激浪再次向他们猛袭过来，

他立即拼尽全力将央吉猛推向岸边。央

吉避开了激浪得救了，可年仅 20 岁的王

洪连却因精疲力尽被漩涡卷走，献出了

年轻的宝贵生命。5月 10日下午，王洪连

烈士的遗体终于被打捞上来。

5 月 11 日早晨，南木林县城沉浸在

万分的悲恸之中。县中队门前的道路

上站满了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中小

学生，他们手捧哈达，心情沉痛地等待

着与刚刚离去的好战士、好子弟兵王洪

连的遗体告别。有几位年岁较大的老

人忍不住哭出了声……在县中队的球

场上，央吉的父亲格桑老人早已泣不成

声，他站在王洪连遗体前，双手合掌当

胸，泪流满面地说：“孩子啊，你用生命

救了我的女儿，你是一名好战士，是我

们老百姓的贴心兵啦……”王洪连同志

的 遗 体 被 安 葬 在 了 日 喀 则 烈 士 陵 园 。

武警西藏总队追认王洪连同志为革命

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人民群众的好战士—王洪连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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